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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土地管理、征地补偿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资源县征地补偿工作，切实保障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资源县人民政府对原《资源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资源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修订）》（以下简称“新标准”）。现就新标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当前，随着资源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原有征地补偿标准已难以适应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新要求。本次修订旨在：
1.落实政策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确保补偿标准与最新政策要求一致；
2.回应群众关切：结合物价水平、农业生产成本变化，合理提高补偿标准，保障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
3.规范补偿程序：细化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分类补偿规则，减少争议，提升补偿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4.服务乡村振兴：通过科学调整补偿标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为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用地保障。
二、政策依据
本办法的主要政策依据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4.《桂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市政〔2012〕58号）
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函〔2023〕6号）
6.《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桂林市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市政规〔2023〕5号）
三、目标任务
《办法》的主要目标任务包括：
1.科学划分征地区片：根据土地区位、经济价值等因素，将全县划分为5个区片，实行差异化补偿；
2.动态调整补偿倍数：明确永久基本农田、未利用地、建设用地等不同类型土地的补偿倍数，体现资源价值差异；
3.细化分类补偿标准：对青苗、房屋、附着物等分类制定补偿细则，覆盖农作物、林木、果树、房屋结构等20余类项目；
4.强化程序监督：规范补偿评估、公示、发放流程，确保补偿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分为六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
1.区片划分：全县划分为5个区片，补偿标准为39,849元/亩至42,716元/亩（含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
2.补偿倍数：永久基本农田按一般农用地1.1倍补偿，未利用地按0.1—0.4倍补偿，国有农用地按集体同类土地0.7倍补偿。
（二）青苗补偿标准优化。
1.短期农作物：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补偿标准为1,500—3,000元/亩，经济作物（如西瓜、草莓）最高达3,000元/亩。
2.林木与果树：按树龄、胸径、冠幅等细化补偿，例如果树挂果后补偿最高达7,200元/亩，油茶挂果3年以上补偿5,500元/亩。
（三）房屋拆迁补偿分级。
砖混结构住房补偿标准为800—950元/㎡，框架结构额外增加50元/㎡；砖木结构住房补偿标准为525—650元/㎡。
厨房、杂物房、仓库、厂房、厕所等其他未在此出列出的附属设施按用途、结构、装修条件分级补偿。
（四）特殊项目补偿。
1.附着物：围墙、晒场、沼气池等按材料类型补偿，最高达500元/m³。
2.坟墓迁移：无主坟补偿4,000元/座，无碑文补偿8000元/座，有碑无围坟9000元/座，有碑有围坟需评估后叠加补偿，下葬时间3年以内的，参照以上对应标准增加20%。
（五）动态调整机制。
附件表中未列入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其补偿标准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指导价格或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价为准。
（六）明确实行时间。
明确补偿标准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后续将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定期修订。
五、特色亮点
一是分区定价更精准。根据土地经济价值和区位差异划分区片，实现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接轨。
二是分类补偿更细化。针对不同农作物、林木、房屋结构制定差异化标准，减少执行争议。
三是动态调整更灵活。设置标准有效期，预留政策优化空间，适应未来发展需求。
四是公众参与更透明。要求补偿评估过程公开公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